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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48� � � � �证券简称：世龙实业 公告编号：2017-038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股东股权变动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

年

6

月

28

日，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世龙实业

"

）公告江西

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盐集团

"

）拟间接收购公司股权的事项，

2017

年

7

月

5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间接股东股权变动的风险提示暨复牌公告》，对江盐集团收购公司间接

股权对公司的影响补充风险提示，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截至目前，公司未收到江盐集团关于收购进展情况的进一步通知或说明。

根据《关于股权转让相关事项的调查表》的回复，截至

2017

年

7

月

24

日，已有持股比例合

计

50%

以上的江西乐安江化工有限公司股东和江西华景化工有限公司股东声明，其未向汪国

清、 李角龙出具放弃优先受让权的声明或其他说明， 也没有向江盐集团出售所持股权的计

划。

根据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预计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为

9,425.88

万元至

11,238.55

万元。截至目前，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良好，公司管理层稳中

求进，实现了预期的效益。

因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间接控股股东是江西电化高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电化

高科

"

），为保证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电化高科的全体股东出具

上市后

3

年内不谋求控制权的承诺。 稳定的控制权结构使公司形成了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之间形成了相互协调和相互制衡的机制，有效地增

强和保障公司决策的公正性和科学性。

2017

年

4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未来三年（

2017-

2019

）公司发展战略规划

>

的议案》，对公司未来三年的发展方向做出了规划。稳定的控制权

结构有利于公司稳步、健康的发展，有利于管理层贯彻公司的发展经营战略，创造更好的经

济效益，回报公司股东。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70� � �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2017-036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投资者说明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资产出售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7

月

12

日开市起停牌。依据监管要求，公司

决定召开投资者说明会， 就广大投资者关心的关于本次资产出售事项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

动交流和沟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远程互动方式召开， 届时公司将针对此次资产出售事项的相

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交流。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7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二）下午

13:00-14:00

；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服务平台召开说明会（全景

o

路

演天下，网站：

http://rs.p5w.net

）；

3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远程互动方式召开。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和董秘等相关人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在规定的时间段内登录网站：

http://rs.p5w.net

， 与公司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公

司及相关人员将及时回答投资者提问。

特此公告。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318� � � � �证券简称：新力金融 编号：临 2017-058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和关联交易补充确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 3月 28日，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以下简称“安徽证监局” ）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以下简称“《决定书》” ），内容如下：“经查，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你公司子公司安

徽德润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对安徽省东方金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淮南市荣胜昕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公司的融资租赁应收款已经逾期，但子公司未按照公司制定的坏账准备计

提政策计提坏账准备，导致你公司 2016�年半年度报告出现错误，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我局决定对

你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请你公司对上述违规行为进行改正。 你公司应认真吸

取教训，加强财务核算管理，强化风险控制，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同时，

请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相关部门人员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学习，进一步增强规范运作意

识，提升规范运作水平。 ”

2017 年 3 月 30 日公司收到安徽证监局的《调查通知书》，内容如下：“因你公司涉嫌违

反《证券法》有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决定对你公司进行

立案调查，请予以配合。 ”

公司接到《决定书》、《调查通知书》后，一方面积极配合安徽证监局的调查工作，一方面

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全面深入地自查梳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管理风险。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相关

规定的要求，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

案》和《关于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关联交易补充确认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前期更正事项

（一）关于前期更正事项的原因

1.补提长期应收款减值准备

本公司以 2014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收购安徽德润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德润租赁” 或“标的公司” ）60.75%的股权，系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并于 2015 年 4 月

30日完成股权交割，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

德润租赁长期应收款中对淮南市荣胜昕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荣胜昕

安” ）165,000,000.00元贷款于 2014年 6月开始出现利息逾期， 对安徽省东方金河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河” ）155,000,000.00 元贷款于 2015 年 6 月开始出现利息逾

期, 两笔业务抵押物均为土地使用权。 公司按照正常类对荣胜昕安计提减值准备 825,000.00

元、东方金河计提减值准备 775,000.00元。

现基于谨慎性原则，对上述两笔债权减值准备予以追溯调整，在出现利息逾期情形的当

年，即分别在 2014年度、2015年度按照账面价值的 20%补提减值准备。

2.调整利息收入

德润租赁对荣胜昕安 165,000,000.00元贷款于 2014年 6月开始出现利息逾期。现严格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将逾期日至合并日 2015年 4月 30日期间的利息收入 35,523,287.68 元追溯

调整至合并日之前。

（二）前期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1.上述更正事项对公司 2015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累积影响数 调整后金额 调整比例

长期应收款

2,245,223,923.65 -62,400,000.00 2,182,823,923.65

商誉

572,135,246.81 -1,525,563.57 570,609,683.24

递延所得税资产

42,935,344.30 15,600,000.00 58,535,344.30

资产总额

7,314,356,288.17 -48,325,563.57 7,266,030,724.60 -0.66%

未分配利润

469,021,793.50 -29,956,563.57 439,065,229.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160,268,112.07 -29,956,563.57 1,130,311,548.50 -2.58%

少数股东权益

1,100,515,627.71 -18,369,000.00 1,082,146,627.71

所有者权益合计

2,260,783,739.78 -48,325,563.57 2,212,458,176.21 -2.14%

营业总收入

1,371,844,657.16 -35,523,287.68 1,336,321,369.48

资产减值损失

59,496,761.07 30,225,000.00 89,721,761.07

利润总额

277,921,299.92 -65,748,287.68 212,173,012.24 -23.66%

所得税费用

78,195,415.63 -16,437,071.92 61,758,343.71

净利润

199,725,884.29 -49,311,215.76 150,414,668.53 -24.69%

其中：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76,000,030.96 -29,956,563.57 46,043,467.39 -39.42%

2.上述更正事项对公司 2016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累积影响数 调整后金额 调整比例

商誉

572,135,246.81 -1,525,563.57 570,609,683.24

资产总额

6,183,028,983.39 -1,525,563.57 6,181,503,419.82 -0.02%

所有者权益合计

2,524,326,614.78 -1,525,563.57 2,522,801,051.21 -0.06%

其中：资本公积

353,613,301.89 28,431,000.00 382,044,301.89 8.04%

未分配利润

605,118,883.61 -29,956,563.57 575,162,320.04

备注：荣胜昕安、东方金河两个项目更正及追溯调整影响合并日至 2015 年底期间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9,956,563.57元。 2016年，公司将该债权转让给受让方，后由于受

让方将所受让债权转让给大股东下属子公司或提供资金支持，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

定，企业接受的捐赠和债务豁免，按照会计准则规定符合确认条件的，通常应当确认为当期收

益。 如果接受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的子公司直接或间接的捐赠，从经济实质上判断属于控股

股东对企业的资本性投入，应作为权益性交易，相关利得计入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 。 故该

转让收益视为大股东捐赠，计入资本公积，调增资本公积金额 28,431,000.00 元，调增比例为

8.04%。

《决定书》中指出的关于 2016年半年报的问题，由于已在 2015 年度及以前年度计提，故

2016年半年报不再重复计提。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

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

露》的要求，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董事会关于该更正事项的审议

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我们同意本次更正事项。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差

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的规定，监事会同意本次更正。 监事会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检查监督。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公司本次更正事项的会计处理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规定。

二、2015年度和 2016年度关联交易补充确认

公司在 2015年度和 2016年度发生了债权转让交易， 将相关债权在评估价值基础上，经

双方协商，转让给第三方（以下称“受让方” ），后公司大股东成立了专业从事资产管理业务

的安徽德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名：安徽德森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森资管” ）

和安徽德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明资管” ），受让方将所受让债权转让给了上述

两个公司。

公司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确认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并补充说明如下：

（一）2015年度关联交易补充说明

2015年度本公司发生了以下债权转让交易， 受让方于当年将所受让债权转让给了德森

资管，具体如下：

单位：元

受让方 转让价格

巢湖金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23,189,517.72

安徽米多商贸有限公司

5,586,506.19

安徽润凯标签印刷有限公司

10,372,905.42

合肥市钰琢商贸有限公司

3,999,442.22

深圳中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11,318,388.74

合计

254,466,760.29

（二）2016年度关联交易补充说明

1．2016 年度本公司发生了以下债权转让交易，资产负债表日后，受让方将所受让债权

转让给了德明资管，具体如下：

单位：元

受让方 转让价格

王祎

8,395,535.34

安徽省众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31,608,474.38

巢湖市兴达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5,331,550.34

华融联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37,144,883.38

华融联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009,961.39

合计

385,490,404.83

2．公司经与安徽新华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阳光” ）双方协商，将相

关债权参照评估价值，以 170,162,680.00 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新华阳光。 为支持公司及时收回

资金，由公司大股东安徽新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向新华阳光提供了财务资助。

特此公告。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7月 25日

证券代码：600318� � � � �证券简称：新力金融 编号：临 2017-059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7 年 7

月 21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徐立新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5人，实际出席 5名董事，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财务信息的

更正及相关披露》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 2015年度和 2016年度关联交易补充确认的议案》

公司在 2015年度和 2016年度发生了债权转让交易， 将相关债权在评估价值基础上，经

双方协商，转让给第三方（以下称“受让方” ），后受让方将所受让债权转让给了公司大股东

下属子公司安徽德森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安徽德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基于“实质重于

形式”的原则，确认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7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近期召开 2017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的议案》和《关于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关联交易补充确认的议案》。 关于会议的时间、地

点、议案等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将另行刊登的《公司 2017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7月 25日

证券代码：600318� � � �证券简称：新力金融 编号：临 2017-060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7 年 7

月 21日上午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钱元文先生主持。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际出席 3 名监

事，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

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财务信息的

更正及相关披露》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

计变更及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

相关披露》的规定，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监事会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检查

监督。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 2015年度和 2016年度关联交易补充确认的议案》

公司在 2015年度和 2016年度发生了债权转让交易， 将相关债权在评估价值基础上，经

双方协商，转让给第三方（以下称“受让方” ），后受让方将所受让债权转让给了公司大股东

下属子公司安徽德森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安徽德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基于“实质重于

形式”的原则，确认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 7月 25日

股票代码：000977� � �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2017-055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浪潮信息” 、“发行人” 或“公司” ）配股

方案已经公司 2016 年 10 月 17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016 年 11 月 30 日

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2016 年 12 月 16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表决通过。本次配股申请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

员会审核通过，并获得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917号文核准。

2、本次配股价格为 10.34元 /股，配股代码为“080977” ，配股简称为“浪潮 A1配” 。

3、本次配股向截止 2017�年 7 月 18 日（R�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 ）登记

在册的浪潮信息全体股东配售；公司控股股东浪潮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浪潮软件集团有

限公司已出具了认购公司配股股票的承诺函，承诺将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公司本次配股方案

中确定的其可配售的全部股份，并确认用于认配股份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4、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2017 年 7 月 19 日（R+1 日）起至 2017 年 7 月 25 日（R+5

日）的深交所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配股缴款时间。

5、 本次配股网上认购期间 （即缴款起止日期间：2017� 年 7 月 19 日 -2017� 年 7 月 25

日）公司股票停牌，2017�年 7 月 26 日（R+6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 ）对本次配股进行网上清算，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6、发行人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于 2017

年 7月 27日（R+7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配股结果，公司股票于同日开市起复牌交易。

7、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8、本公告仅就浪潮信息本次配股的有关事宜向全体股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次配股

的任何投资建议。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摘要》 刊登于 2017 年 7 月

14日（R-2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浪潮电

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刊载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R-2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

内容。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本次配股方案的股权登记日 2017 年 7 月 18 日（R 日）

深交所收市后的发行人总股本 999,282,714股为基数，按照每 10 股配售 3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

东配售，本次可配售股份总计 299,784,814股。 配售股份不足 1 股的，按登记公司的有关规定

处理。

4、主要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浪潮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浪潮软件

集团有限公司已出具了认购公司配股股票的承诺函，承诺将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公司本次配

股方案中确定的其可配售的全部股份，并确认用于认配股份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5、配股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 10.34 元 / 股，配股代码为“080977” ，配股简称为“浪潮

A1配” 。

6、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本次配股预计募集资金数额（包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31 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建设“模块化数据中心

研发与产业化项目” 及“全闪存阵列研发与产业化项目” ，将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资金实

力、扩大产能并有效丰富和提高云数据中心核心装备和整体解决方案的技术研发实力及产业

化水平，未来业务发展潜力和盈利能力前景可期。

7、发行对象：截止 2017年 7月 18日（R日）下午深交所收市后，在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

浪潮信息全体股东。

8、发行方式：本次配股对无限售条件股股东及有限售条件股股东全部采取网上定价发行

方式，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9、承销方式：代销。

10、本次配股主要日期：

本次配股发行期间的主要日期与停牌安排如下：

日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2017

年

7

月

14

日

（

R-2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配股说明书摘要》、《配股发行公告》、《网上路

演公告》

正常交易

2017

年

7

月

17

日

（

R-1

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2017

年

7

月

18

日

（

R

日）

配股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2017

年

7

月

19

日—

2017

年

7

月

25

日

（

R+1

日—

R+5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配股提示性公告（

5

次） 全天停牌

2017

年

7

月

26

日

（

R+6

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2017

年

7

月

27

日

（

R+7

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

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以上日期为证券市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办法

1、配股缴款时间

2017年 7月 19日（R+1日）起至 2017年 7月 25日（R+5日）的深交所正常交易时间，

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2、缴款地点

原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在股票账户指定交易的营业

部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也可于缴款期内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等方式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3、认购缴款方法

原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托管券商

处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080977” ，配股价 10.34元 /股。 配股

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0.3）。 发行人为内地与香港股市互联

互通标的公司。 可认购数量不足 1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上市公司配股登记业务指南（2017年版）》中的零碎股处理办法，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

小的循环进位给数量大的股东，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 1份，请股东仔细查看“浪潮 A1配”可

配证券余额；香港投资者通过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持有发行人股份并参与本次配股的，对配

售股份不足 1�股的部分，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将根据中央结算系统有关规则的规定

将该等零碎股份的数额调整至整数单位。 内地与香港对于零碎股份的处理方式可能存在差

异，特提请投资者注意。 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配股

数量限额。

4、原股东所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的，应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购。

三、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发行人：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浪潮路 1036号

法定代表人：张磊

联系人：刘荣亚

联系电话：0531-85106229

传真：0531-85106222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园路 18号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5层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676888

传真：021-68876330

发行人：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7月 25日

证券代码：000977 �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2017-056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保证募投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前提下，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金额不超过 2.5亿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具体内容已于

2017年 2月 18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http://www.cninfo.com.cn）。

2017年 4月 28日，公司已将 20,000,000.00元资金提前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7年 5月 27日,�公司已将 5,000,000.00元资金提前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7年 7月 19日,�公司已将 5,000,000.00元资金提前归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剩

余未归还的募集资金，公司保证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前，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19 � � �证券简称：亿帆医药 公告编号：2017-039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获得进口药品分包装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孙公司宿州亿帆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宿州亿帆

"

）于近日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具体

信息如下：

药品名称：乳果糖口服溶液

剂型：口服溶液剂

注册分类：化药

规格：

100ml

：

67g

包装规格：

100ml/

瓶、

200ml/

瓶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J20170046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

2021

年

08

月

01

日

生产厂：

Fresenius Kabi Austria GmbH

分包装厂：宿州亿帆药业有限公司

申请内容： 申请进口药品在中国国内分包装， 大包装的包装规格为

100ml/

瓶，

20

瓶

/

盒；

200ml/

瓶，

30

瓶

/

盒。分包装后的包装规格为

100ml/

瓶、

200ml/

瓶。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

册的有关要求，批准在境内分包装：装盒、装说明书，核发药品批准文号。

乳果糖口服溶液是一种用于治疗便秘、预防和治疗肝性脑病的口服制剂，于

2015

年

9

月

16

日纳入国家妇儿专科非专利药品、急（抢）救药品直接挂网采购示范药品（化学药品和生物

制品部分）清单。本次宿州亿帆获得该进口药品在国内分包装批件，将有助于更多的便秘患

者受益，但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较大影响。公司将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7月25日

证券代码：600318� � � �证券简称：新力金融 编号：临2017-057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涉及重大事项待核实，经公司申请，公

司股票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起停牌。

2017

年

5

月

5

日、

5

月

12

日、

5

月

19

日、

5

月

26

日、

6

月

6

日、

6

月

13

日、

6

月

20

日、

6

月

27

日、

7

月

4

日、

7

月

11

日、

7

月

18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公司股票申请继续停牌的

公告》，具体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

登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40

、临

2017-042

、临

2017-045

、临

2017-047

、临

2017-048

、

临

2017-049

、临

2017-050

、临

2017-051

、临

2017-053

、临

2017-055

、临

2017-056

）。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

－

财务信息的更正

及相关披露》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深入地自查梳理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管理风险，召

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和 《关于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关联交易补充确认的议案》， 详见

2017

年

7

月

25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鉴于仍有重大事项尚待进一步核实，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7

月

25

日起继续停

牌，并不晚于

8

月

8

日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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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2017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

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162,031.63 104,253.33 55.42%

营业利润

6,401.05 -2,337.58 373.83%

利润总额

6,357.06 -2,144.07 39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95.10 -2,245.21 224.4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 -0.01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4% -0.74% 1.5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737,029.12 598,961.71 2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330,116.14 331,262.91 -0.35%

股 本

242,148.27 242,148.27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1.36 1.37 -0.35%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7年上半年，公司根据核心发展战略，继续做大、做深、做精、做强体检主业。持续扩大

规模，提升质量，巩固一、二线城市优势地位的同时，重点布局需求旺盛的三、四线城市市场，

积极拓展个检和增值服务市场，强化医质管理、大数据应用和信息化建设，全面提升服务内

涵与产品创新，运营效率得到大幅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和生态圈控制力持续增强。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62,031.6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42%；营业利润 6,

401.0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73.83%；利润总额 6,357.0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96.49%；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95.1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24.49%；基本每股收益 0.01 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200%。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737,029.12 万元，较期初增长 23.05%，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加快

全国布局，增加和提升体检设备设施的投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30,116.14

万元，较期初减少 0.35%，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3,632.22万元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

计情况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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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448,717,948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7年 7月 31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核准时间、股份登记时间、锁定期安排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4年 7月 11 日出具的 《关于核准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696 号），公司向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淮南矿业” ）非公开发行股份 448,717,948 股，上述股份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完成了股权登记相关事

宜，限售期为 36个月。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形成后，公司总股本由发行前的 2,435,295,988股增加至 2,884,013,936股。

（二）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出具的《关于核准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向淮南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575 号），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在中登公司办理完成向淮南矿业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 761,128,957 股股份登记手续，公司总股本由 2,884,013,936 增加至

3,645,142,893股；2016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在中登公司办理完成向陕西华天九州商贸有限公

司、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募集配套

资金的新增股份共计 262,967,316�股股份登记手续，公司总股本由 3,645,142,893 股增加至 3,

908,110,209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2013 年 12 月 18 日，淮南矿业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股票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控股股东淮南矿业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

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的要求；限售股持有人淮南矿业守了相关规定和承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

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机构对此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448,717,948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7年 7月 31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单

位：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1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209,846,905 30.96% 448,717,948 761,128,957

合计

1,209,846,905 30.96% 448,717,948 761,128,957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1,209,846,905 -448,717,948 761,128,957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209,846,905 -448,717,948 761,128,95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

股

2,698,263,304 448,717,948 3,146,981,25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698,263,304 448,717,948 3,146,981,252

股份总额

3,908,110,209 0 3,908,110,209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7月 25日


